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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防控到生态修复
崇明区检察院为长江入海口生态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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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进行现场调查

余女士父亲留下的房屋被征收了。余女
士的弟弟余某想把大部分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占为己有，其一家还和余女士对簿公堂，最终
法院判决房屋动迁利益在余女士和余某二人
之间分配。
余女士和余某为同胞姐弟关系，父母在

沪原有一间公房，1978年父亲将该公房上交
工作单位，通过套配获得了一套面积较大的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父母和余女士、
余某均为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1981年余女
士婚后搬出系争房屋，户口也随之迁入夫家，
在夫家未享受过公房福利。1984年余某和叶
女士结婚，次年生下一子小余。1991年余某
在其单位享受了福利分房，一家三口分得一
套两居室公房。之后余某一家三口将户口从
其福利分房处迁回系争房屋。1992年余家老
母亲因病去世。1994年系争房屋被购买成产
权房，按照“94方案”产权登记在余家老父亲
一人名下。1997年余女士和丈夫离婚，之后

户口迁回系争房屋，和老父亲一起居住在系
争房屋。2007年老父亲去世后，系争房屋一
直由余女士一人居住，直至被征收。

2025年1月，系争房屋被列入征收范
围。同年2月18日，余女士、余某作为该户签
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拟获得房屋征收款共计750余万元。征收
时，系争房屋登记有余某一家和余女士共计
四个人的户口。余某认为系争房屋当年购买
产权时，自己一家三人户口在册，为事实上的
共有产权人，只不过产权登记在老父亲一人
名下，现在房屋被征收了，自己一家三口应该
享有征收补偿利益的四分之三，剩余四分之
一为父亲的遗产，其认为余女士只享有系争
房屋八分之一的份额。协商不成后，余某一
家三口将余女士告上了法院。
余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她梳理分

析本案，认为系争房屋属于其老父亲的遗产，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余女士和余某二人

之间分配，且余女士可适当予以多分。首先，
系争房屋的产权属于老父亲一人所有，余某
一家三口并非“事实上的产权人”，因此系争
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参照继承分配。系
争房屋原为公房，按照“94方案”购买成产权
房，产权登记在老父亲一人名下，当时余某一
家三口的户口虽然登记在系争房屋内，但他
们在法定期限内从未主张过共有确权，早已
超过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现在对“94方
案”购买产权提出异议要求确认权利的该类
案件，上海各法院均已不再受理。既然房屋
属于老父亲的遗产，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当然
应当在法定继承人余女士和余某之间分配，
叶女士和小余无权享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
利益。其次，余女士可予以适当多分。余女
士离婚后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在系争房屋长
期实际居住，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对被继承
人尽了较多的照顾义务；余女士户口在册，长
期居住系争房屋且他处既无福利分房也无商

品房，故余女士依赖系争房屋解决居住问
题。相反，余某一家三口虽然户口在册，但因
他处有福利分房，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因此
余某一家对系争房屋不享有居住利益。

后余女士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案件
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
测，法院判决结果显示，原告余某获得了350
万元，其余400余万元归被告余女士所有。

“以前水库上游船来船往、异味扑鼻，如今
江滩干净了，我们常来散步遛弯。”家住崇明江
边的老陈感慨道。作为长江入海口“江海明
珠”，崇明以不足上海五分之一的土地，承载全
市近半数生态服务功能。十年来，崇明区检察
院立足区位特点，以司法力量守护生态，成为长
江生态保护的生动缩影。

筑牢饮水安全防线
东风西沙水库是崇明60万群众的饮用水

源地，而上游白茆沙水域某公司违规开展砂石
过驳，40余台浮吊、近百艘船舶长期聚集，垃圾
乱排等行为严重威胁水源安全。

2019年底，最高检指定崇明区检察院管辖
该案，一场跨区域的水源保卫战就此打响。该院
依托生态检察官派驻河长办工作机制，联合多部
门实地巡视、评估风险，锁定公益受侵害危险；同
时借助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反复与南通、海门

沟通协调。最终，三方共同签订备忘录，明确注
销许可、清退设施、打击非法作业等五项闭环整
改要求。截至2020年7月，白茆沙水域涉案船
只全部驶离，过驳区彻底取缔，安全隐患清零。

根治滩涂占用顽疾
守护好水源安全，更要守住岸线生态本

色。然而长兴岛一处非法船厂未办合法手续，
占用滩涂三十年，随意弃置危险废物，是江岸线
的显性污染源。

2022年8月，崇明区检察院介入，借助卫星遥
感、无人机等技术固定证据，聘请专家厘清滩涂自
然属性，认定船厂占用土地为国有滩涂湿地。
2023年5月，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但整改工作仍未有效落地。同年8月，该院依法
以镇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司
法刚性倒逼行政履职。诉讼推进期间，涉案船厂违
法建筑被全部拆除，生态修复工作有序开展。11

月，该案顺利通过环保督察销项，依法终结诉讼。

创新推动生态修复
2025年底，崇明区检察院首次探索“生态

检察+碳普惠”路径，督促某倾倒固废企业认购
碳普惠减排量履行修复责任。申请人以购买上
海市碳普惠减排量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金额共计人民币28518.75元。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生效公益诉讼磋商协议的，由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举措既实现了长江水
域生态等量修复，又以正向激励引导企业践行
绿色理念，凝聚起全民守护长江的合力。

如今的长江崇明段岸绿景美、生机重现。
近年来，崇明区检察院办理的4起长江保护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均采用碳汇核销修复方式，3
起获评市级以上典型案例，以创新司法实践，用
“检察蓝”守护“生态绿”，为长江生态安全筑牢
司法屏障。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师小勇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宋一
江）三次转接、三人分工，冒充社保局层
层设套；人脸识别、电子承诺书，煞有其
事，实际上都是骗局。近日，就有市民遭
遇“医保账户注销”型电信诈骗，其手机
被远程控制，200余万元存款危在旦夕。
所幸静安警方及时预警并快速行动，第
一时间切断诈骗链路，为老人守住了“养
老钱”。

3月10日晚，家住静安区万航渡路某
小区的独居老人阮阿姨，接到自称“医保
局”的电话。对方谎称其名下有两个医保
账户需注销一个，否则影响医保使用，并
逐步诱导老人填写个人及银行卡信息、
取消免密支付、输入密码，下载远程操控
软件。

22时许，静安公安分局曹家渡派出所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综合指挥室迅速研判
确认阮阿姨正遭遇诈骗且风险极高，同步
调度警力上门拦截。5分钟后，接警民警
抵达老人家中，现场发现其手机已被诈骗
分子远程控制，屏幕黑屏且显示连接远程
服务器，无法进行任何操作。民警当即拔
除手机SIM卡并强制关机，将老人带回派
出所进一步处置。

到所后，警方立即启动保护性止付，
全力阻断资金转移。由于阮阿姨已向诈
骗分子泄露了至少5张银行卡信息，且其
名下银行卡数量较多，涵盖活期、定期存
款，资金情况较为复杂，民警逐一核对、逐
卡止付，并连夜带她前往附近多家银行的
ATM机查询余额和转账记录。经查，案发
时老人名下已有近6万元资金被转走，但
因处置及时，其余账户内的200余万元存
款得以保全。

民警随后帮阮阿姨还原了被骗经
过。当晚9时左右，她接到第一通电话，对
方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以医保系统更
新为由，要求她次日前往指定网点注销一
个医保账户。见老人将信将疑，电话又被
转接至第二人，对方准确说出她的个人信
息，让她线上填写表格、签写承诺书，并配
合完成了人脸录入。最后，电话转接至第
三人，其在反复“核实”过程中诱导老人下
载了一款名为“源仪”的App，并让她在其
中填写多个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最终套
取信息实施转账。

目前，警方已根据阮阿姨提供的线
索，结合同类型案件信息，对涉案诈骗团
伙展开全面侦查，力争快速破案追赃。

2024年5月，A公司遭遇异常经营
风波：短时间内，公司集中收到大量客户
要求退费的申请。这些申请的话术几乎
完全一致，“不退全款，我们就向监管部
门举报！”“你们涉嫌虚假宣传，等着被曝
光吧！”此外，这些申请退费的客户均早已
结束服务期，且此前从未对服务表达过任
何不满或退款诉求。如今却在短时间内统
一改口，如此高度一致的退款请求，让A公
司怀疑有人在蓄意操控。A公司经询问得
知，这些客户都是接到了某家“热心”法律
咨询公司的主动来电，在后者的“指导”
下，才发起退款申请的。

非法购买个人信息
用AI筛选意向客户
这家“法律咨询公司”从哪里精准获

取曾接受过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特定人
群信息？一条由犯罪嫌疑人崔某编织的
从信息窃取到“职业索赔”的犯罪链条逐
渐清晰。
崔某曾于2019年在一家投资咨询

公司工作。在职期间，他利用工作便利，
非法留存大量公司内部客户数据。2024
年5月，完全没有法律背景且未取得律
师执业资格的崔某注册成立了一家所谓
的“法律咨询公司”，职员只有他一人。崔某使
用此前非法窃取的客户数据作为“种子名单”，
并通过其他非法渠道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构建
起庞大的目标客户库。他利用AI语音系统批量

拨打电话，筛选意向客户后，亲自上阵，以
“金融维权”“退费代理”为名与客户沟
通。教授客户以“虚假宣传”“炒股亏损”
等理由向A公司施压。

在持续投诉威胁下，A公司不堪其
扰，为免引发更严重经营后果，最终被迫
向多名客户退款。崔某按退款金额的
20%至30%向客户收取“好处费”。

精准拿捏软肋
投诉威胁奏效

去年7月，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对A公司这样的持牌机构而言，
处理高频大量客户投诉需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应对，其商誉和正常经营将承受巨
大压力。崔某深谙此道。他正是利用企
业面对监管投诉时的现实压力，迫使对
方为避免更大损失而妥协退款。

经查，短短四个多月，崔某先后“指
导”多名客户成功索取退款共计8万余
元，从中非法获利5万余元。

2025年9月10日，普陀区检察院以
敲诈勒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
人崔某提起公诉。2026年2月14日，法
院判决：被告人崔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四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费璇


